长上能局字〔2024〕31号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转发关于开展全市生产煤矿生产能力及
相关生产要素专项核查的
通  知
各主体企业、煤矿：

现将长治市能源局《关于开展全市生产煤矿生产能力及相关生产要素专项核查的通知》（长能源煤发〔2024〕86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做好以下工作：
1.各生产煤矿要对照本矿要素公告及信息管理档案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自纠结束后填报《生产煤矿生产能力及相关生产要素自查自纠表》，编制自查自纠报告，并签订《煤矿按照登记公告生产能力及相关规定组织生产承诺书》，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同意、加盖公章后，于5月15日前报送区能源局发展规划和改革股。
2.各生产煤矿要对照生产煤矿生产能力及相关生产要素自查自纠表内的检查内容，逐项详细填写现状描述、问题隐患、整改责任及整改落实情况，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整改落实，做到严格按照公告的生产能力、水平、采区、采掘工作面个数、采煤工艺及有关规定组织生产。
3.各主体企业要认真审核所属煤矿生产能力公告变更资料，督促煤矿在关键信息发生变化后及时进行变更登记，做到变更内容规范，变更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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